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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23]第 172号 

 

致：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王新颖律师、陈峰律师出席公司 202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监管

指引第 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本次大会股权登

记日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等资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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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

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

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行为均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

法律后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 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大

会的决议，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公告。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大会的现场会

议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下午在厦门市展鸿路 81 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 A 座 21

层本公司 1 号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黄长庚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股东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7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8月 17日 9:15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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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监管指引第 1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81

人，代表股份 654,769,717 股，占公司在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

（1,418,459,200 股）的比例为 46.1606%。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501,302,8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5.3414%%；（2）根

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9 人，代表股份 198,815,963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10.8193%；（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79 人，代表股份 82,255,3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7989%。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验证其身份。 

2．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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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同意 636,164,5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04%；反对 18,592,3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9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3,650,144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933%；反对 18,592,3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6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表决结果为：同意 636,164,5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1604%；反对 18,592,3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9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3,650,144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933%；反对 18,592,3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6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36,165,0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05%；反

对 18,591,8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95%；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3,650,644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939%；反对 18,591,8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6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48,814,095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04%；反

对 5,102,222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3%；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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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853,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6,299,739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596%；反对 5,102,222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29%；弃权 853,4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5%。 

（五）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48,814,095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04%；反

对 5,102,222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3%；弃

权 853,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3%。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监管指引第1号》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本页无正文，为《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新颖 

    中国·福州                                       

 

                                       经办律师：陈  峰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柏  涛 

                                                     

 

                                             二○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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